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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8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2016-067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 50号】、【（2015）

民四终字第 51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及本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0 年 6 月与香港宝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亚公司”）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本公司出资 81,872万元受让宝亚公司持有的

海南华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华航”）70%的股权（详细情况

见本公司 2010年 6月 24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股权收购公告》）。 

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于 2010 年 6 月及 11 月支付了共计 14,000 万元合同

价款，于 2010年 10月办理了海南华航 7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本公司发现海南华航项目审批手续不合法，土地规划的

性质和用途不符合约定，且无法按约定条件取得建设规划许可初审意见或设计要

点。此外，宝亚公司还存在未能依约解决与项目地块征地村民间的经济纠纷；未

按约定清偿海南华航的负债；隐瞒未决诉讼等违约行为。 

2013 年 10 月，宝亚公司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诉

讼请求如下：1、判令本公司立即向其支付余下股权转让价款 14,000万元及逾期

付款违约金 2,890万元，合计 16,870万元。2、判令本公司向其支付自本案起诉

之日起至被告实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3、判令本公司

承担本案诉讼费。 

由于本公司与宝亚公司就协议的履行问题进行长期反复的协商仍无法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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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鉴于宝亚公司的违约行为、协议履行和海南华航项目的现状，本公司于

2014年 1月 29日向宝亚公司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嘉凯城司[2014]8号）。

2014年 3月，本公司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如

下：1、判令宝亚公司立即返还本公司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4,000万元；

2、判令宝亚公司向本公司偿付股权转让款占用损失 4,986.30 万元；3、判令宝

亚公司赔偿本公司因《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所遭受的其他损失 4,059.85万元；4、

本案诉讼费用由宝亚公司承担（详细情况见本公司于 2014年 4 月 1日披露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重大合同进展公告》、

2015 年 6 月 9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诉讼进展公告》）。 

 

二、判决或裁决情况 

（一）一审判决 

1、一审民事判决书【（2013）琼民三初字第 3 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六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宝亚公司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 413.54万元人民币由原告宝亚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本公司、海南华航、浙江乐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海南华航

另一股东）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宝亚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2、一审民事判决书【（2014）琼民三初字第 2 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和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宝亚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本公司已经支付的 1.4 亿元股权

转让款返还本公司，并支付占用该 1.4亿元期间的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其中 1,400 万元自 201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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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日起计算，1.26亿元自 2010 年 11月 30日起计算，均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2、本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受让的海南华航 70%的股权返还宝 

亚公司并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本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受让的海南华航的财务凭证、帐册

资料及政府往来函等相关文件返还宝亚公司； 

4、驳回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依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诉讼费 119.4万元，由宝亚公司负担 59.7万元，由本公司负担 59.7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本公司、海南华航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宝亚

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二）二审判决 

因不服上述判决，本公司、宝亚公司分别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

将本案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1、二审民事判决【（2015）民四终字第 5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 1,194,107.75 元，由宝

亚有限公司负担 961,131.25 元，由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32,976.50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二审民事判决【（2015）民四终字第 5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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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 898,175元，均由宝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如按二审判决执行，本公司应收回已经支付的 1.4亿元股权转让款及对应的

期间利息，收回的该部分利息收入将给公司后续期间利润带来一定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1、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琼民三初字第 3号】； 

2、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琼民三初字第 2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 50

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 51

号】。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三日     

 




